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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越南很多省縣的政府單位拒絕持有在職文憑的人，一律不

接受在職文憑的人申請當公務員。各報社也將此不公平的現象公開報

導。也引起了民衆的關注。對此内務部表示：按照幹部、公職律定第

36 條法第一項規定應徵公職的條件是持有適合的證書、文憑的人方

可提出申請。 

於 2012 年 10 月 3 日常務會議中，内務部阮春平(Nguyen Xuan 

Binh)主席針對外界所傳之拒絕在職文憑的人申請公務員一事強調：

全國招聘公務員所提出的規定是一致相同的，公務員法裏沒有限制在

職學歷，且教育法定也沒對各文憑、證書提出任何價值上分類。另外，

幹部、公職律定第 38 第二項條法也規定，招聘公務員須遵守：保證

公開、公平、客觀及合乎法規，且要保證競爭性。按照内務部法規及

内務部代表的發言，目前很多省縣排除在職文憑是違規的，沒有保證

到幹部、公職律定的競爭性。 

國會兒童青少年教育文化委員會鄭玉石(Trinh Ngoc Thach)副主

任表示：文憑是國家的規定且平等，拒絕在職文憑的省縣是違犯規定

的。必須接受持有在職文憑的人申請公務員，能否錄取則是另外一回

事。最後審查結果將由審查委員決定，持在職文憑的人士也可能比正

規文憑的人還優秀，這也是可能發生的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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